洪江市矿产资源监管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我市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监管，严厉打击涉矿违法违规行为，维护健康稳定的矿产资源管理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湖南省违反矿产资源管理规定责任追究办法》（湖南省人民政府令第 232号）等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地表或者地下的矿产资源的国家所有权，不因其所依附的土地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不同而改变。

第三条 矿产资源监管责任追究，坚持实事求是、权责一致、惩教结合的原则。

第四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负有矿产资源监管责任的市直部门、乡镇（林场）、村（社区）相关责任人不正确履行矿产资源监管职责，应当追责的，适用本办法。

第二章职责范围

市自然资源和应急部门按照各自法定职责承担矿产资源监督管理责任，综合评价各乡镇矿产资源监督管理工作情况，开展矿产资源领域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工作。

严格工程建设项目动用砂石的管理。经依法批准设立的建设项目，在自然资源部门批准的建设项目用地（不含临时用地）范围内施工建设动用砂石有剩余的，报市人民政府组织纳入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处置。项目建设单位负责批后监管，监督施工单位严格按照设计细则及环保安全等方面要求施工，严禁私自外运建设动用的砂石料。对超出施工设计范围施工、盗采、偷运、私自加工处置矿产资源行为要及时发现制止，情节严重的，及时移交有关部门查处。严禁擅自扩大施工范围采挖砂石，以及私自出售或以赠予为名擅自处置工程建设动用的砂石料。

第七条  矿山企业主要负责人（含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实际负责人）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生态保护第一责任人责任，必须严格履行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职责。

第八条  停产矿山应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矿山企业主要负责人负责做好企业停产期间各项工作，要全面落实停产停建安全技术和管理措施，切实加强值班值守和安全巡查。

第九条 乡镇人民政府（林场）对辖区内的矿产资源负有属地管理职责，必须落实宣传、巡查、发现、制止、整治、报告等监管责任。

第十条 村（社区）对辖区内矿产资源开展日常巡查和宣传教育工作，发现违法线索及时上报有关部门处理，配合做好执法相关现场确认、秩序维护等工作。

第十一条 建立健全自然资源、应急、公安等执法部门“行刑衔接”机制，联合打击涉矿违法违规行为。

第三章问责情形

第十二条 市自然资源部门相关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法追究责任：

（一）对已经发现的矿产资源违法违规行为隐瞒不报、不制止或者不依法查处的;

（二）干预涉矿违法违规行为查处，涉嫌犯罪应当移送公安机关而不移送，或者以行政处罚代替移送的；

（三）对群众举报涉矿违法违规行为不及时处置或违规处置，搞利益输送，致使违法行为得不到及时处理的；

（四）因失职失责发生其他涉矿违法违规行为造成不良影响的。

第十三条 各项目建设单位相关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法追究责任:

（一）对违法违规行为知情不报或干预涉矿违法违规行为查处，致使违法违规行为得不到及时处理的；

（二）因失职失责发生其他涉矿违法违规行为造成不良影响的。 

第十四条 各矿山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法追究责任:

(一)参与无证勘查开采、越界开采、破坏性开采、持过期采矿许可证开采、以采代探等违法行为。

(二）在自己矿业权矿区范围或图幅号内排查出的无责任主体废弃矿井（硐）没有按相关要求封堵到位，并报告给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

（三）加强矿区范围（采矿权）或图幅号（探矿权）内自己掘进的矿井（硐）的日常安全管理，对自己掘进的已废弃的矿井（硐）没有严格按相关要求封堵到位，对可能引起的危害没有采取有效预防措施，发生安全事故的。
第十五条 乡镇人民政府（林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乡镇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和其他负有责任的相关负责人追究责任。

(一)未履行检查职责及时发现本行政区域内无证勘查开采矿产资源行为的。

(二)对本行政区域内发现有无证勘查开采矿产资源违法行为且未采取有效制止措施的;

(三)明知本行政区域内矿山有安全生产、环境污染等违法行为或者存在安全隐患、环境污染事故而隐瞒不报的;

(四)责任落实不到位，致使辖区矿产资源管理混乱，涉矿违法违规行为易发多发，造成不良影响的；

(五)违法干预查处矿产资源违法违规行为的。

(六)因失职失责发生其他涉矿违法违规行为造成不良影响的。

（七）辖区年内发生1起违法盗采案件并查实的，提请市纪委监委对乡镇（林场）主要负责人予以警告及以上处分；辖区年内发生2起盗采案件并查实的，提请市纪委监委对乡镇（林场）主要负责人予以免职处分。
第十六条 村（社区）相关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法依规追究责任:

（一）未履行协助管理责任，不作为乱作为假作为，导致涉矿违法违规问题易发多发的；

（二）与涉矿违法人员内外勾连，搞利益输送的；

（三）因失职失责发生其他涉矿违法违规行为造成不良影响的。

（四）辖区年内发生1起违法盗采案件并查实的，提请市纪委监委对村（社区）主要负责人予以警告及以上处分；辖区年内发生2起盗采案件并查实的，提请市纪委监委对村（社区）主要负责人予以免职处分。
第十七条 其他人员在矿产资源监督管理工作中有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等行为，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章附则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30年12月31日。



